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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委託委託委託委託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

《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

㆒㆒㆒㆒、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近日，因校本管理立法而引發的爭論，成了教育界最關心的議題，其㆗條例草案建議以立法方

式規定所有㆗、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以加重教師、家長等的角色㆒項，更是各界所爭辯的焦點之

㆒。根據條例草案，家長代表作為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具有法律權力，可決策學校事務，包括㆟事、

財務等，但與此同時，他們亦要承擔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致的刑事法律責任。究竟有多少家長

知悉其在法團校董會的權利和責任？家長對條例草案內容的認知程度如何？為探討家長對《2002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簡稱《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本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於 5月 10至 12日，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了㆒項《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成功訪問了

523名有子女就讀於㆗小學並操粵語之家長。調查回應率為 82.5％，抽樣誤差少於 2.2％。

㆓㆓㆓㆓、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

2.1 是否有聽過是否有聽過是否有聽過是否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

調查結果顯示，接近五成接近五成接近五成接近五成（（（（48.9％）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而「有聽「有聽「有聽「有聽

過過過過，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㆕成㆔，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㆕成㆔，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㆕成㆔，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㆕成㆔（（（（43.6％）％）％）％），，，，「有聽過「有聽過「有聽過「有聽過，，，，並並並並且且且且知知知知道道道道吓吓吓吓條條條條例例例例既既既既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的的的只只只只佔佔佔佔百百百百份份份份之之之之五五五五（（（（5.4
％）％）％）％）【參附件表㆔】【參附件表㆔】【參附件表㆔】【參附件表㆔】。。。。

2.2 對對對對《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

A. 是否知悉哪些㆟士將來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是否知悉哪些㆟士將來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是否知悉哪些㆟士將來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是否知悉哪些㆟士將來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

教師代表：根據條例草案，教師代表是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校《校《校

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有㆔成㆔，有㆔成㆔，有㆔成㆔，有㆔成㆔（（（（33.2％）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不清楚教師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教師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教師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教師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或錯，或錯，或錯

誤㆞以為教師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誤㆞以為教師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誤㆞以為教師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誤㆞以為教師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同樣㆞，根據條例草案，家長代表是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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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有接近㆔成，有接近㆔成，有接近㆔成，有接近㆔成（（（（28.9％）表％）表％）表％）表

示示示示，，，，不清楚家長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家長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家長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家長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誤㆞以為家長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誤㆞以為家長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誤㆞以為家長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誤㆞以為家長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至於校

友代表，根據條例草案，校友代表是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校本管《校本管《校本管《校本管

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當㆗卻有接近六成，當㆗卻有接近六成，當㆗卻有接近六成，當㆗卻有接近六成（（（（57.8％）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不清楚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不清楚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或，或，或，或

錯誤㆞以為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錯誤㆞以為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錯誤㆞以為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錯誤㆞以為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表㆒】【表㆒】【表㆒】【表㆒】。。。。

表㆒：就你所知，係校本管理條例㆘，將來有以㆘邊 D㆟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

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家長代表家長代表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校友代表校友代表校友代表

百份比（％） 百份比（％） 百份比（％）

可以 66.8
5 1)

71.1 42.2

唔可以 5.1 ) 7.8 ) 14.8 )

唔清楚 28.1 ) 33.2 21.1 ) 28.9 43.0 ) 57.8

合計 100.0 100.0 100.0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士，基數=256】

B. 是否知悉哪類學校將受是否知悉哪類學校將受是否知悉哪類學校將受是否知悉哪類學校將受《校本管理條例》所規管《校本管理條例》所規管《校本管理條例》所規管《校本管理條例》所規管

資助學校：根據條例草案，資助學校將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

條例》的被訪者㆗條例》的被訪者㆗條例》的被訪者㆗條例》的被訪者㆗，有㆔成㆔，有㆔成㆔，有㆔成㆔，有㆔成㆔（（（（33.6％）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資助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資助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資助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資助學校，或錯誤㆞，或錯誤㆞，或錯誤㆞，或錯誤㆞

以為資助學校不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以為資助學校不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以為資助學校不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以為資助學校不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表㆓】【表㆓】【表㆓】【表㆓】。。。。

直資學校：根據條例草案，直資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即使有聽過《校本《校本《校本《校本

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當㆗卻有七成㆔，當㆗卻有七成㆔，當㆗卻有七成㆔，當㆗卻有七成㆔（（（（73.1％）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學校，，，，

或錯誤㆞以為直資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或錯誤㆞以為直資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或錯誤㆞以為直資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或錯誤㆞以為直資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

官立學校：根據條例草案，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本管《校本管《校本管《校本管

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理條例》的被訪者㆗，只有百份之七，只有百份之七，只有百份之七，只有百份之七（（（（7.0％）能正確指出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能正確指出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能正確指出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能正確指出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高，高，高，高

達九成㆔達九成㆔達九成㆔達九成㆔（（（（93.0％）有聽過條例的被訪者％）有聽過條例的被訪者％）有聽過條例的被訪者％）有聽過條例的被訪者，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官立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官立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官立學校，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官立學校，，，，或錯誤㆞以為或錯誤㆞以為或錯誤㆞以為或錯誤㆞以為

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表㆓】【表㆓】【表㆓】【表㆓】。。。。

表㆓：咁你知唔知校本管理條例既規管範圍，將會包括以㆘邊類學校？

資助學校資助學校資助學校資助學校 直資學校直資學校直資學校直資學校 官立學校官立學校官立學校官立學校

百份比（％） 百份比（％） 百份比（％）

包括 66.4
5 1)

33.6 ) 62.1 )

唔包括 3.5 ) 27.0 7.0

唔清楚 30.1 ) 33.6 39.5 ) 73.1 30.9 ) 93.0

合計 100.0 100.0 100.0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士，基數=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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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否知悉需要負㆖法律責任是否知悉需要負㆖法律責任是否知悉需要負㆖法律責任是否知悉需要負㆖法律責任

根據條例草案，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致的校董刑事法律責任，會施加於法團校董會的每名

校董身㆖。然而，調查結果卻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只有百份之五，只有百份之五，只有百份之五，只有百份之五（（（（5.1％）％）％）％）
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便需負㆖刑事法律責任，便需負㆖刑事法律責任，便需負㆖刑事法律責任，便需負㆖刑事法律責任，而答，而答，而答，而答「唔使負㆖法律負任」「唔使負㆖法律負任」「唔使負㆖法律負任」「唔使負㆖法律負任」

或或或或「唔清楚」的分別佔㆒成七「唔清楚」的分別佔㆒成七「唔清楚」的分別佔㆒成七「唔清楚」的分別佔㆒成七（（（（16.8％）及㆕成㆒％）及㆕成㆒％）及㆕成㆒％）及㆕成㆒（（（（41.8％）％）％）％）【參附件表六】【參附件表六】【參附件表六】【參附件表六】。

D. 是否知悉如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是否知悉如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是否知悉如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是否知悉如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有七成㆕，有七成㆕，有七成㆕，有七成㆕（（（（74.3％）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不清楚如，不清楚如，不清楚如，不清楚如

果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果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果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果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有㆒成（10.5％）認為政府可「派員入駐學校」，
有百份之㆕（4.3％）認為政府可「解散校董會」【參附件表七】。

2.3 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否作充分諮詢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否作充分諮詢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否作充分諮詢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否作充分諮詢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八成㆒八成㆒八成㆒八成㆒（（（（81.6％）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在他們的感，在他們的感，在他們的感，在他們的感

覺㆗覺㆗覺㆗覺㆗，政府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政府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政府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政府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至於立法會議員方面，在有聽過《校

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接近八成接近八成接近八成接近八成（（（（79.7％）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

們諮詢對們諮詢對們諮詢對們諮詢對《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條例》的意見條例》的意見條例》的意見【參附件表八】【參附件表八】【參附件表八】【參附件表八】。。。。

㆔㆔㆔㆔、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

3.1 政府和議員未充分諮詢政府和議員未充分諮詢政府和議員未充分諮詢政府和議員未充分諮詢

對於近日有不少輿論指政府在推行《校本管理條例》時並未作出認真諮詢，教育統籌局副秘書

長鄭文耀早前在報章撰文，反駁外界的批評，指「近十年來，我們（政府）透過不同形式，包括公

眾諮詢、立法會的公聽會、以及與各團體的會面和討論等，聽取了各界的意見。曾參與討論的各界

㆟士都可見證整個廣泛和具高透明度的諮詢過程。」（《明報》論壇版，2004年 5月 5日，A30）我
們不禁要問：假如政府真的已經向社會各界㆟士進行廣泛諮詢，為何本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會顯示，接近五成被訪家長接近五成被訪家長接近五成被訪家長接近五成被訪家長「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完全冇聽過」《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而「有聽

過，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㆕成㆔，「有聽過，並且知道吓條例既內容」的只佔百份之五？我們相

信，若不是近期多了辦學團體和教育團體紛紛對《校本管理條例》提出質疑和憂慮，使社會大眾對

這條例有所認知，被訪者㆗「完全冇聽過」該條例的比例將可能更高。

另㆒方面，即使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當㆗卻有八成表示當㆗卻有八成表示當㆗卻有八成表示當㆗卻有八成表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感覺㆗，政，政，政，政

府及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府及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府及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府及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以㆖的調查結果顯示，政府和立法會議員並

未向家長作出充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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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

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對《校本管理條例》內容的認知程度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

被訪者㆗，分別有㆔成㆔、㆔成及六成表示，不清楚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

團校董會，或錯誤㆞以為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此外，在有聽過

《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分別有七成㆔及九成㆔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

／官立學校，或錯誤㆞以為直資／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這些調查結果正好反映這些調查結果正好反映這些調查結果正好反映這些調查結果正好反映，政，政，政，政

府對府對府對府對《校本管理條例》的諮詢和推銷工作做得不《校本管理條例》的諮詢和推銷工作做得不《校本管理條例》的諮詢和推銷工作做得不《校本管理條例》的諮詢和推銷工作做得不足夠足夠足夠足夠，以致被訪者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以致被訪者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以致被訪者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以致被訪者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

3.3 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

政府在推銷《校本管理條例》時，只強調新條例可加重教師、家長、校友及社會㆟士參與校政

之角色，代表可直接加入校董會，且具法定權力，可決策學校事務，包括㆟事、財務、教與學等，

但卻甚少提及法團校董會需要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根據條例草案建議，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

致的校董刑事法律責任，會施加於法團校董會的每名校董身㆖。除非校董能證明有關罪行是在他不除非校董能證明有關罪行是在他不除非校董能證明有關罪行是在他不除非校董能證明有關罪行是在他不

知道亦不同意的情況㆘而觸犯的知道亦不同意的情況㆘而觸犯的知道亦不同意的情況㆘而觸犯的知道亦不同意的情況㆘而觸犯的，或證明他已採取㆒切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生，或證明他已採取㆒切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生，或證明他已採取㆒切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生，或證明他已採取㆒切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生，否則法團校董會的，否則法團校董會的，否則法團校董會的，否則法團校董會的

每名校董須承擔法律責任每名校董須承擔法律責任每名校董須承擔法律責任每名校董須承擔法律責任。。。。問題是，究竟有多少家長知悉這條文？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只有百份之五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

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便需負㆖刑事法律責任，而答「唔使負㆖法律負任」或「唔清楚」的分

別佔㆒成七及㆕成㆒。我們對於政府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只提權利不說責任的推銷手法表示失望。

3.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會基於以㆘原因，反對政府在現階段匆匆實施《校本管理條例》：㆒、對數以十萬計的家長

來說，雖然他們是《校本管理條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但卻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並認為政府和

立法會議員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㆓、《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不單只是以立法方式

規定所有㆗、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教師和家長代表，而且還包括其他重要的範疇，這些建議

對香港日後的教育發展有很重要及深遠的影響，因此不能草率推行；㆔、條例草案自 2002年 12月
刊憲後，已作出了數十項修訂，且不說公眾對這些修訂的內容是否理解，就算連辦學團體本身亦未

必完全了解修訂後的條例內容。因此，綜合以㆖種種的憂慮和關注，我們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收回條，我們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收回條，我們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收回條，我們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收回條

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暫時擱置推行，暫時擱置推行，暫時擱置推行，暫時擱置推行《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校本管理條例》，然後向社會各界㆟士，然後向社會各界㆟士，然後向社會各界㆟士，然後向社會各界㆟士，包括家長，包括家長，包括家長，包括家長、教師等、教師等、教師等、教師等，重新展開廣泛，重新展開廣泛，重新展開廣泛，重新展開廣泛

且具高透明度的諮詢工作且具高透明度的諮詢工作且具高透明度的諮詢工作且具高透明度的諮詢工作，充分收集，充分收集，充分收集，充分收集意見後才考慮是否實施有關法例意見後才考慮是否實施有關法例意見後才考慮是否實施有關法例意見後才考慮是否實施有關法例。。。。

日期：2004年 5月 23日
發言㆟：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吳偉傑

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陳麗娜（2560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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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家長對「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

數據匯集數據匯集數據匯集數據匯集

研究隊員

研究主管 ： 鍾庭耀

研究統籌 ： 彭嘉麗

數據分析 ： 蔡沛成

文    書 ： 鍾倩欣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4日日日日

樣本資料樣本資料樣本資料樣本資料

訪問日期 ： 2004年5月10至12日
調查方法 ： 由訪問員直接進行電話訪問

訪問對象 ： 現有子女就讀於㆗小學並操粵語的家長

抽樣方法 ： 從住宅電話簿㆗隨機抽出部份號碼，再用電腦配套另㆒部

分，成為最後的抽樣架。當成功接觸目標住戶後，再邀請㆒

位符合資格的家長接受訪問；如父母同在，則由受訪家庭自

行決定由父或母回答較為合適。

成功樣本 ： 523個成功個案
回應比率 ： 82.5%（以符合資格的目標對象計算）
抽樣誤差 ： 少於2.2%

本文所載內容乃個別學者的研究結果，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鍾庭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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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部份第㆒部份第㆒部份第㆒部份  詳細樣本資料及整體有效回應比率詳細樣本資料及整體有效回應比率詳細樣本資料及整體有效回應比率詳細樣本資料及整體有效回應比率

表㆒    詳細樣本資料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確確確確確確確確定定定定定定定定為為為為為為為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資資資資資資資資格格格格格格格格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電電電電電電電電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號號號號號號號號碼碼碼碼碼碼碼碼 1,090 36.4

傳真機號碼 26 0.9
無效電話號碼 172 5.7
電話轉駁號碼 17 0.6
非住戶電話號碼 15 0.5
技術問題 35 1.2
被訪者不合資格 825 27.5

未未未未未未未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確確確確確確確確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資資資資資資資資格格格格格格格格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訪訪訪訪訪訪訪訪者者者者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電電電電電電電電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號號號號號號號號碼碼碼碼碼碼碼碼 677 22.6

電話線路繁忙 128 4.3
電話無㆟接聽 234 7.8
電話錄音 8 0.3
密碼阻隔 42 1.4
言語不通 25 0.8
被訪者於篩選題前㆗斷訪問 240 8.0

確確確確確確確確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資資資資資資資資格格格格格格格格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訪訪訪訪訪訪訪訪者者者者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電電電電電電電電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號號號號號號號號碼碼碼碼碼碼碼碼，，，，，，，，但但但但但但但但未未未未未未未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進進進進進進進進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訪訪訪訪訪訪訪訪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706 23.6
家㆟拒絕接受訪問 4 0.1
被訪者拒絕接受訪問 2 0.1
預約跨越調查期限 689 23.0
未能完成整個訪問 10 0.4
其他問題 1 0.0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功功功功功功功功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523 17.5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2,996 100.0

表㆓    整體有效回應比率之計算方法

有效回應比率 =                    成功訪問樣本
成功訪問樣本 + 未完成整個訪問樣本 + 合資格而拒絕者
+ 推算為合資格而拒絕者*

=　                         523
523 + 16 + 240[(523 + 16) / (523 + 16 + 825)]*

=   82.5%

*按照訪問紀錄的已知比例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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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部份第㆓部份第㆓部份第㆓部份  問卷部份問卷部份問卷部份問卷部份

表㆔   請問你有冇聽過政府將訂立 2002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嘅內容，俗稱就係

「校本管理條例」？(訪員讀出首 3項答案，只選㆒項)

頻數 百分比

有聽過，但內容就唔清楚 228 ) 43.6% )
有聽過，並且知道吓條例嘅內容 28 ) 256 5.4% ) 49.0

完全冇聽過 256 48.9%
唔肯定╱唔記得 11 2.1%

合計 523 100.0%

表㆕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士】就你所知，係校本管理條例㆘，將來有
以㆘邊啲㆟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

4.1   教師代表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可以 171 66.8% 32.7%
唔可以 13 5.1% 2.5%
唔清楚 72 28.1% 13.8%

合計 256 100.0%

4.2   家長代表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可以 182 71.1% 34.8%
唔可以 20 7.8% 3.8%
唔清楚 54 21.1% 10.3%

合計 256 100.0%

4.3   校友代表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可以 108 42.2% 20.7%
唔可以 38 14.8% 7.3%
唔清楚 110 43.0% 21.0%

合計 2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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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士】咁你知唔知校本管理條例嘅規管範圍，
將會包括以㆘邊類學校？

5.1   資助學校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包括 170 66.4% 32.5%
唔包括 9 3.5% 1.7%
唔清楚 77 30.1% 14.7%

合計 256 100.0%

5.2   直資學校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包括 86 33.6% 16.4%
唔包括 69 27.0% 13.2%
唔清楚 101 39.5% 19.3%

合計 256 100.0%

5.3   官立學校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包括 159 62.1% 30.4%
唔包括 18 7.0% 3.4%
唔清楚 79 30.9% 15.1%

合計 256 100.0%

表六   如果校董會同埋佢嘅成員冇履行指明職務，就你所知，佢㆞需唔需要負㆖法
律責任？（訪員讀出首 4項答案，只選㆒項）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淨係民事 55 21.5% 10.5%
刑事及民事都要 38 14.8% 7.3%
淨係刑事 13 5.1% 2.5%
唔使負㆖法律責任 43 16.8% 8.2%

唔清楚 107 41.8% 20.5%
合計 2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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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咁你知唔知校本管理條例內註明如果學校管理未能令㆟滿意，政府可以用乜
嘢方式介入？（訪問員不用讀出答案，可選多項）

頻數
佔答案總數百分比
（基數 =257）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派員入駐學校 27 10.5% 10.5% 5.2%
解散校董會 11 4.3% 4.3% 2.1%
接管學校 8 3.1% 3.1% 1.5%
取消學校註冊 2 0.8% 0.8% 0.4%
其他 18 7.0% 7.0% 3.4%
唔清楚 191 74.3% 74.6% 36.5%

合計 257 100.0%
缺數 3

表八   係你感覺㆗，政府同立法會議員有無充分向你諮詢對校本管理條例嘅意見？

8.1   政府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有 19 7.4% 3.6%
無 209 81.6% 40.0%
唔肯定／唔記得 28 10.9% 5.4%

合計 256 100.0%

8.2   立法會議員

頻數
佔次樣本百分比

（基數=256）
佔總樣本百分比

（基數=523）
有 23 9.0% 4.4%
無 204 79.7% 39.0%
唔肯定／唔記得 29 11.3% 5.5%

合計 2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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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部份第㆔部份第㆔部份第㆔部份   被訪者個㆟背景資料被訪者個㆟背景資料被訪者個㆟背景資料被訪者個㆟背景資料

表九    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150 28.7%
女 373 71.3%

合計 523 100.0%

表十    年齡組別

頻數 百分比

21-29歲 3 0.6%
30-39歲 74 15.9%
40-49歲 306 65.7%
50-59歲 72 15.5%
60歲或以㆖ 11 2.4%

合計 466 100.0%
缺數 57

表十㆒   教育程度

頻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 144 28.4%
㆗學 311 61.3%
大專或以㆖ 52 10.3%

合計 507 100.0%
缺數 16

表十㆓   子女就讀於小學／㆗學／小㆗學

頻數 百分比

小學 116 22.4%
㆗學 266 51.5%
小㆗學（只適用多於㆒名子女） 135 26.1%

合計 517 100.0%
缺數 6


